
 
 

高雄醫學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 次學務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民國 109 年 12 月 14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5：00-16:40 

開會地點：勵學大樓 4 樓第四會議室 

主  席：楊俊毓 副校長 

出席者：周汎澔學務長、賴秋蓮教務長(侯自銓代)、許智能總務長、田英俊院長(黃

啟清代)、李澤民院長(請假)、黃耀斌院長(吳寶珠代)、李碧娥院長(楊麗玉

代)、黃友利院長(陳佳如代)、張學偉院長(李建宏代)、呂佩穎院長、        

陳朝政秘書、黃博瑞組長、徐仲豪主任(李怡琛代)、黃曉靈主任、吳寶珠主

任、吳麗敏主任、楊育昇主任、高佳麟主任(李建宏代)、林東龍主任、徐采

一同學、吳佳恩同學(請假)、陳予涵同學、廖能立同學(請假)、賴侑陞同學 

列席者：顏薇珊組長、盧柏樑主任(何宛怡代)、陳怡庭導師、當事學生 1 位(如簽到

表)、林翀先生、葉書涵小姐、王慶煌先生、李心慧小姐、陳怡璇小姐 

紀錄人員：張國英小姐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：略。 

 

貳、 上次會議執行追蹤： 

案由 決議 執行單位 辦理情形 

10904-0110 有

關學生代表參

加學校重要會

議事宜。 

會後責成學務處與學生

議會討論本校「重要會

議學生代表選舉罷免要

點」學生會長、副會長

及議長為當然委員之適

法性，並依結論考量要

點修訂與否。 

學務處生輔組 

 

109.05.19 辦理情形： 

學務處生輔組: 

1.已於109年5月14日與學生議會

議長召開討論會議。 

2.學生議會高凡璽議長表示將統

整其他各大專校院重要會議學

生代表遴選方式相關資料於

108學年度第5次學務會議討

論。 

109.05.19討論摘要： 

1.本校「重要會議學生代表選舉罷

免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

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15條第二

項學生代表：應經選舉產生，



 
 

其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

十分之一，其產生方式另訂

之。然目前本校校務會議學生

代表為全校學生直接選舉產

生，如學生會欲提案修改本要

點增加學生會相關成員為當然

代表，則需另案討論，且代表

資格仍需遵守本要點第六條學

生代表資格限制規範。 

2.本案持續追蹤，請學務處會後再

與法規組、學生會及學生議會

召開會議討論，取得共識後，

依程序提案學務會議討論。 

109.07.01辦理情形： 

學務處生輔組: 

1.生輔組已於109年6月4日召集本

校學生會代表（第16屆學生會副

會長、學生議長、第17屆學生會

會長）及法規組承辦人員共同參

與討論會議。 

2.請學生會於會後循本校校級會

議議事規則第3條第三項提案程

序，提案至學務會議修法。。 

109.07.01討論摘要: 

請學生會內部討論評估後，如需

修法，則依程序提案修法。 

109.12.14討論摘要: 

學生會陳予涵會長表示，此案暫

無急迫性，日後將依程序提案修

法。本案結案除管。 

█結案除管 

□列管，下次追蹤時間: 

參、 提案討論 

 提案一(10912-1401) 

   提案單位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



 
 

案由：性平案件編號 1090429 懲處案，請審議。  

說明：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2 條，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

料，應予保密，相關案件說明由提案單位於會議中報告。 

   決議： 

一、開會通知於109年12月3日以雙掛號郵寄給當事人，輔以Email方式通知，

後於109年12月13日以電話聯繫到當事人，當事人表示放棄陳訴。 

二、本次會議出席委員20名(投票時僅18名委員在場)，本案經在場委員討論

後，依據本校獎懲準則第9條第1項第六款「從事違法行為，經學務會議

審議有懲處必要者」予以「小過1次」處分；經舉手投票，贊成16票，不

贊成0票，棄權2票，通過記小過1次，以示懲處。  

（□下次追蹤時間月/ 日（星期○） █無下次需追蹤事項） 

 

 提案二(10912-1402) 

   提案單位：學士後醫學系 

案由：學士後醫學系林生於網路上販售校內考試相關考訊與完整題目懲處

案，請審議。  

說明：  

  一、依據 109年 7月 23日學士後醫學系系務會議決議事項及本校學生獎懲

準則辦理。 

  二、經查林生於販賣校內考試相關考訊與完整題目，被人向校方檢舉。案

經 109年 7月 23日學士後醫學系系務會議建議「林生依本校學生獎懲

準則第 9條第 5款擬予以記 1支小過處分」。 

  三、學士後醫學系系務會議紀錄詳附件(會中提供)。 

   決議：本次會議出席委員20名(投票時僅18名委員在場)，本案經在場委員討論

及當事人到場陳述並表達悔意，後經舉手投票，12票贊成依本校獎懲準

則第8條第1項第三款「違反教育部訂定之「校園網路使用規範」或侵犯



 
 

他人智慧財產權，且情節較輕者」予以「申誡1次」處分，4票贊成依本

校獎懲準則第9條第1項第五款「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，情節較重者」予

以「小過1次」處分，2票棄權，通過林生記「申誡1次」處分。 

（□下次追蹤時間月/ 日（星期○） █無下次需追蹤事項） 

 

 提案三(10912-1403) 

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

案由：本校「學生緊急紓困金實施要點」（修正草案），請審議。  

說明：  

 一、依生活輔導組 109年 9月 30日組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。 

 二、主要修正內容為： 

    (一)為利即時協助家庭遇急難事件以致影響學業學生，於補助資格中，

新增符合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實施要點補助項目申請資

格者，可同步申請本校緊急紓困金及未能符合緊急紓困金補助標準

表補助項目者，得特案另簽，補助金額經學務長及校長核定。 

    (二)因應現行政府規定，修正第三類：家庭遭重大變故之文字說明及附

件要求。 

    (三)將非自願失業依可否提出證明區隔為不同補助項目。 

    (四)修正導師訪談表，請導師著重訪談急難事件對學生就學及生活所造

成之影響。 

 三、本校「學生緊急紓困金實施要點」(修正條文對照表)詳如附件(P.7)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（□下次追蹤時間月/ 日（星期○） □無下次需追蹤事項） 

 

 提案四(10912-1404) 

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

案由：本校「學生利他獎獎學金實施辦法」（草案），請審議。  



 
 

說明：  

 一、為獎勵學生學習利他精神，友愛校園，關懷社會，特訂定本辦法辦理

學生利他獎之實施事宜（辦法詳閱附件）。 

 二、本校「學生利他獎獎學金實施辦法」（草案）詳如附件(P.19)。 

決議：本辦法第 7 條修正為-「校級獲獎人可得獎狀 1 張、獎學金新台幣 1 萬元，

其餘獲獎人可得獎狀 1 張、獎學金新台幣 3 千元」；其餘文字修正後通過。 

（□下次追蹤時間月/ 日（星期○） █無下次需追蹤事項） 

 

 提案五(10909-0405) 

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學生心理輔導中心 

   案由：本校「學務工作輔導老師實施要點」（修正草案），請審議。 

   說明： 

一、 依 109 學年度第 3 次學務處處務會議紀錄決議事項，擬修改本校學務工作

輔導老師實施要點。 

二、 本次修法主要是因應學生心理輔導中心更名及符合現況。 

三、 本校「學務工作輔導老師實施要點」（修正條文對照表）詳如附件(P.20)。 

 決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   （□下次追蹤時間月/ 日（星期○） █無下次需追蹤事項） 

 

伍、臨時動議: 無。 

陸、新增下次會議追蹤事項 

    █無下次需追蹤事項 □有，共 案，如下： 

柒、 下次會議 預定討論提案 ： 

捌、 散會 時間 ：下午16時40分 


